
规范医疗行为 强化医患沟通

案例1 医方延误诊断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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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大兴区法院近五年来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发现

编辑同志：
我所在的公司因为设备

老旧、 管理落后， 致使效益
日渐下滑， 甚至生产经营到
了崩溃的边缘 。 两个月前 ，
一家单位决定兼并公司， 并
准备迁移， 还与公司签订了
相关协议。

由于兼并后需要裁减大
批人员， 近日， 公司向包括
我在内的42名员工， 在额外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基础上 ，
宣布解除与我们的劳动合同。

请问 ： 我在公司期间 ，
一直是 “老模范 ”、 “老先
进”， 属于优秀员工， 公司真
的也能够将我解聘吗？

读者： 沈双荷

沈双荷读者：
公司可以这样做 ， 而且

与其他员工同等对待。
虽然 《劳动合同法 》 第

三十九条只是规定： “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 位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 (二 ) 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 ) 严重失职 ， 营私舞弊 ，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
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 (五 ) 因本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 (六 ) 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但是， 这并不等于
用人单位只有在员工存在严
重过错， 才能解聘员工。

其原因是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定：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 (一 ) 劳动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
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
安排的工作的 ； (二 ) 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 (三 ) 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这就是说， 只要具有上
述规定所列三种情形之一 ，
即使员工没有过错， 即使该
员工是单位的 “老模范 ” 、
“老先进”， 用人单位同样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 在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 ，
或者在额外支付员工一 个
月 工资的基础上解除劳动
合同。

就上述规定第 （三 ） 项
所提到的 “客观情况”，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56条
的解释是： “是指发生不可
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
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
他情况， 如企业迁移、 兼并、
分立、 合资等。” 正因为你所
在公司被其他单位兼并， 并
有迁移准备， 属于 “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 公
司可以通过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的方式， 解除你
的劳动合同。

（颜东岳）

医患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是纠纷主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祁广燕
法官说， 为避免医患纠纷， 应从
两方面着手。 对医方来说：

一是要加强管理， 规范医疗
行为。 要在诊疗过程中严格遵守
诊疗规范， 加强医疗质量检查，
特别是要规范病历的制作， 病历
作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重要
证据， 医方要对诊疗过程中的行
为进行详细记录， 并注意保存好
病历。

二是要强化服务意识与法律
意识。 高尚的医德可以化解医疗
风险 ， 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
心， 改变作风， 以患者满意作为
医疗服务的标准； 良好的法律意
识能够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 积
极组织医务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 强化法律意识和自觉性。
三是要加强与患方的沟通交

流， 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对诊疗
过程中的相关风险、 医疗费用等
方面对患者及家属全面告知、 及
时释明， 并尽可能将告知情况以
书面形式记录下来， 以备于产生
诉讼时证据的提取。

对患方来说， 一是增强法律
意识， 在发生纠纷时， 应理性解
决，避免行为过激，置自身于受刑
事制裁的风险之中； 二是注重证
据的收集，保存好病历、报告单、
医疗票据等材料， 提高自身举证
能力； 三是在诉讼过程中在必要
时积极配合法院对损害结果及因
果关系进行鉴定， 避免因不配合
鉴定而对自身产生不利后果。

近日，大兴区法院通过研讨近五年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发现，此类案件具有专业性强、调撤率低、大多
涉及鉴定、审理周期较长、患方举证困难等特点。 究其原因，主要是医方服务质量存在瑕疵、患方对医疗结果期望
过高、二者之间缺乏沟通所致。 对此，法院提出了一些化解纠纷，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和谐的建议。

吴某与袁某系亲戚关系 ，
2010年， 吴某借用袁某的身份证
到一家公司工作， 该公司以袁某
的名义为吴某交纳了社会保险。
2014年7月， 吴某持以袁某名义
办理的社保卡到甲医院心内科、
呼吸科等科室就诊。 在就诊的第
三天， 吴某在就诊检查过程中出
现呼吸困难、 神志不清， 后经抢
救无效被宣告死亡。

本案审理过程中， 吴某的亲
属申请对甲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
在过错、 该过错与吴某损害后果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以及参
与度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认定：
甲医院在对患者吴某的诊疗过程
中， 延误了病情的诊断， 使患者
丧失了早期救治的时机， 与患者
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建议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患者在诊疗
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
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 鉴定意见书建议
医方对患者的死亡后果承担次要
责任。 甲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
构， 在对吴某诊疗过程中存在过

错， 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责
任比例， 法院根据鉴定结论酌情
确定甲医院承担 30%的赔偿责
任。 据此， 判决甲医院赔偿原告
37万余元。

法官释法
大兴法院祁广燕法官说， 一

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
行为、 损害后果、 过错及因果关
系。 是否存在过错是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的争议焦点， 是判断医疗
机构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
条件。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
医疗活动中需严格遵守医疗卫生
法律法规、 诊疗护理规范为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 并应尽到充分谨
慎、 积极注意的义务， 因过错导
致患者损害的， 医方应承担相应
责任。

此外， 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中， 医疗费票据是患者主张赔偿
的重要依据。 患者在就医时应携
带本人的社保卡和身份证， 不应
随意借用他人证件就诊， 否则可
能面临风险， 甚至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2014年3月， 张某因咽喉异
物感数月到乙医院入院治疗， 诊
断为会厌囊肿 ， 高血压 、 糖尿
病 。 张 某 入 院 后 积 极 完 善 相
关 检 查 ， 血糖控制稳定后 ， 行
支撑喉镜下左侧会厌囊肿射频
摘除术 。

张某及其丈夫在手术同意书
上签字。 该手术同意书载明： 经
过医生详细告知， 对手术同意书
中各项内容有了全面了解， 充分
理解了该项手术可能面临的风
险。 经过认真考虑， 我自愿选择
该项手术治疗， 同意医院耳鼻喉
科实施该项手术。

根据出院记录记载： 手术顺
利， 术后给予对症抗炎治疗， 并
根据病情变化给予对症相关处
理。 出院情况为， 张某咽部无明
显疼痛， 无咳嗽、 咳痰及痰中带
血， 无发热， 一般状况良好。 查
体： 会厌无充血肿胀， 会厌谷术
区可见伪膜生成良好， 未见明显
渗出。

张某出院后出现咽干、 咽喉
肿痛、 咽喉发痒、 干呕、 咳嗽、
说话吃力等症状， 多次到其他6
家医院治疗。 根据张某提供的医
院处方， 临床诊断一栏中均载明
为慢性咽炎。

张某称， 上述症状均是由于
乙医院未尽到说明义务， 侵犯了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造成的， 故要
求 乙 医 院 赔 偿 医 疗 费 、 护 理
费 、 营养费 、 误工费等损失共
计20万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 张某申
请对乙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
诊疗规范， 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

进行鉴定。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
上述事项进行鉴定， 后经多次联
系， 张某未交付鉴定费用， 故终
止本案鉴定。 法院向张某释明该
鉴定的重要性后， 张某仍坚持不
进行鉴定。

法院审理认为， 张某提交了
鉴定申请， 法院亦依法委托了相
关鉴定机构， 但张某坚持不交纳
鉴定费用， 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另外， 张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
乙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给其造成损害， 故对张某主张的
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法驳
回其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祁广燕法官说， 《侵权责任

法》 第54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
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
担赔偿责任。 在一般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中， 对于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 及该行
为 与 患 者 损 害 后 果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因果关系 ， 由患方承担举
证责任。

由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涉及
医学专业问题， 一般需由专门机
构对前述事项进行评判。 司法鉴
定 机 构 作 出 的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书 是 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
重要证据。

本案中， 张某申请对医方诊
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 但不按规
定预交鉴定费， 应视为放弃了鉴
定 申 请 。 由 于 张 某 提 供 的 证
据 不 足以证明其主张 ， 属于举
证不能， 故应自己承担不利的法
律后果。

2012年10月， 于某因双膝内
翻入住丙医院， 丙医院于2012年
11月行左胫腓骨截骨矫形孟氏架
外固定术，于2013年4月行右胫腓
骨截骨矫形孟氏架外固定术 ，
2013年6月，于某要求出院。

2013年11月， 于某再次入住
丙医院。入院诊断为：左小腿矫形
术后畸形愈合、左小腿骨外露、右
小腿下端骨外露、 右小腿下端骨
不连、右小腿胫骨骨髓炎、右小腿
接触性皮炎， 行左小腿畸形愈合
闭合穿针孟氏架外固定术、 左小
腿死骨去除创面缝合术、 右小腿
腓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右小腿
孟氏架调整术。

2015年4月，于某到丁医院就
诊，检查右小腿内侧有皮肤缺损、
骨外露，烧伤科诊断为：骨髓炎、
皮肤缺损，处置为：手术治疗、随
诊，现仍在治疗过程中。

审理过程中， 于某申请就双
腿诊疗过程中丙医院是否存在过
错、 该过错与腿部肢体现状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 过错参与度进行
鉴定。鉴定结论为：（一）丙医院对
被鉴定人于某诊疗过程中存在以
下医疗过错行为：1. 未尽充分的
告知说明义务；2. 未尽合理的医
疗注意义务之结果避免义务 ；3.
术前准备措施不完善；4. 未能正
确合理使用抗生素及时行感染
灶、分泌物细菌培养和药敏实验，
有效控制感染；5. 行左小腿手术
操作过程技术措施不完善， 手术

后固定没有起到有效的固定作用
导致左小腿截骨畸形愈合 ；6.行
右小腿手术过程中对周期软组织
保护措施不足， 导致损伤后皮肤
软组织坏死渗出、 感染引起右小
腿皮肤缺损、骨外露。（二）医方上
述医疗过错行为中的第3项、 第4
项、第5项、第6项与于某的损害后
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
议医方负次要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鉴定结
论， 丙医院在对于某的诊疗过程
中存在过错行为， 与于某现况间
存在因果关系， 属于次要责任程
度， 据此， 酌情判决丙医院承担
30%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官释法
祁广燕法官说，公民、法人由

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当事人承担民
事责任须符合以下条件： 必须有
加害行为存在； 须有损害结果存
在； 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
有因果关系；基于行为人的过错，
包括故意和过失的主观状态。 四
个条件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无论医生还是护士， 在执业
时由于面对的是人的健康和生
命，故应尽高度注意、充分告知、
规范操作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符
合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道德的义
务， 如果违反上述义务给患者造
成损害， 该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
责任。

典型案例

案例2 医方诊疗存在过错 法院判其承担责任

案例3 申请鉴定不交费 患者诉讼请求被驳回

法院建议

单位遭遇兼并，
能否解聘优秀员工？


